
教育儲蓄戶提出補助申請說明(請申請老師詳閱) 

 

1. 請老師確認欲補助學生之身分別(低收、中低收…等)，因身分別不同可提出申請補助內容將略

不同。 

2. 學生基本資料請老師確實填寫完整勿漏寫。 

3. 補助學生之家庭狀況，請老師實際了解後詳填。 

4. 申請項目的金額請以實支實申請之概念填寫(建議知道金額也確認無力繳交才提出申請，第八

節、卓班課程除外) 

 

備註一：因身分別而不可提出之項目 

1. 低收：教科書、課後輔導、學生團保、家長會費均全免。以上項目均不可再提出申請。 

2. 中低收：教科書、家長會費均全免，課後輔導半免。以上項目均不可再提出申請。         

3. 特殊境遇之兒少扶：課後輔導半免。此項目不可再提出申請。 

4. 原住民：教科書、學生團保均全免。以上項目均不可再提出申請。 

5. 身心障礙人士子女【重、極重度】及身心障礙學生【重、極重度】：教科書、學生團保 

                                         均全免。以上項目均不可再提出申請。 

6. 身心障礙人士子女【中、輕度】及身心障礙學生【中、輕度】：教科書費全免。此項目 

                                                              不得提出申請。 

7. 軍公教遺族子女：補助主食費及副食費、制服費、書籍費。以上項目不得提出申請。 

 

備註二：1.課後輔導為：第 8節，寒、暑假輔導上午課。 

        2.課後社團輔導：第九節(一二三年級卓班、跆拳道、Teeball…..)、 

                        周六課(卓班…)，寒、暑假下午課。 

 

備註三：需補助金額請老師用鉛筆填寫，等開會結果確認再由承辦單位用原子筆填入補助金額。 

 

備註四：審查結果請老師不要自行填寫，由承辦單位開會後填寫。 

 

備註五：請記得最後的導師簽名 

 

                                          


